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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批准国土资源部
“
三定

”
方案

6 月 1 6 日
,

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经国务院批准的《国土资源部职能配置
、

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

规定》 (简称国土资源部
“

三定
”

方案 )
。

国土资源部
“

三定
”
方案明确

:

国土资源部是主管土地资源
、

矿产资源
、

海洋资源等自然资源的

规划
、

管理
、

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国务院组成部门
。

国土资源部
“

三定
”

方案内容共分 5部分
:

一
、

职能调整

(一 )划入的职能
。

1
.

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的行政管理职能
。

2
.

原地质矿产部的行政管理职能
。

3
.

原国家海洋局的海洋资源行政管理职能
。

4
.

原全国矿产资源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的行政管理职能
。

5
.

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国土规划和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关的职能
。

6
.

原冶金工业部
、

煤炭工业部
、

化学工业部
、

中国核工业总公司
、

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等

部门和单位行使的矿产资源行政管理职能
。

(二 )划出的职能
。

1
.

地下水资源行政管理职能
,

交给水利部
。

2
.

地籍测绘行政管理职能
,

交给国家测绘局
。

(三 ) 转变的职能
。

1
.

国家基础性
、

公益性
、

战略隆地质和矿产勘查任务
,

交给直属事业单位承担
。

2
.

土地
、

矿产
、

海洋资源基础信息和资源利用情况
、

变化趋势的动态数据收集
、

技术处理及预

测分析等职能
,

交给直属事业单位承担
。

3
.

实行政企分开
,

国土资源部不从事土地
、

矿产
、

海洋资源的经营活动
,

与所属企业脱钩
,

不再

管理企业及企业生产经营开发活动
。

(四 )强化的职能
。

我国自然资源相对短缺
,

保护自然资源是我国经济持续
、

快速
、

健康发展的基础
。

国土资源部要

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
,

加强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管理
,

尤其要加强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
,

保障人

民生活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当前和长远的需要
。

二
、

主要职贵

(一 )拟定有关法律法规
,

发布土地资源
、

矿产资源
、

海洋资源 (农业部负责的海洋渔业资源除

外
,

下同 )等自然资源管理的规章 ;依照规定负责有关行政复议
;
研究拟定管理

、

保护与合理利用土

地资源
、

矿产资源
、

海洋资源政策 ;制订土地资源
、

矿产资源
、

海洋资源管理的技术标准
、

规程
、

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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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办法
。

(二 )组织编制和实施国土规划
、

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其他专项规划 ;参与报国务院审批的城市

总体规划的审核
,

指导
、

审核地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;组织矿产资源
、

海洋资源的调查评价
,

编制矿

产资源和海洋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规划
、

地质勘查规划
、

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遗迹保护规划
。

(三 )监督检查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行政执法和土地
、

矿产
、

海洋资源规划执行情况 ;依法保

护土地
、

矿产
、

海洋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
,

承办并组织调处重大权属纠纷
,

查处重大违法

案件
。

(四 )拟定实施耕地特殊保护和鼓励耕地开发政策
,

实施农地用途管制
,

组织基本农田保护
,

指

导未利用土地开发
、

土地整理
、

土地复垦和开发耕地的监督工作
,

确保耕地面积只能增加
、

不能减

少
。

(五 )制订地籍管理办法
,

组织土地资源调查
、

地籍调查
、

土地统计和动态监测 ;指导土地确权
、

城乡地籍
、

土地定级和登记等工作
。

(六 )拟定并按规定组织实施土地使用权出让
、

租赁
、

作价出资
、

转让
、

交易和政府收购管理办

法
,

制订国有土地划拨使用目录指南和乡 (镇 )村用地管理办法
,

指导农村集体非农土地使用权的流

转管理
。

(七 )指导基准地价
、

标定地价评测
,

审定评估机构从事土地评估的资格
,

确认土地使用权价格
。

承担报国务院审批的各类用地的审查
、

报批工作
。

(/ 劝依法管理矿产资源探矿权
、

采矿权的审批登记发证和转让审批登记 ;依法审批对外合作区

块 ;承担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工作
,

管理地质资料汇交 ;依法实施地质勘查行业管理
,

审查确定地质勘

查单位的资格
,

管理地勘成果 ;按规定管理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和使用
。

审定评估机构从事探矿

权
、

采矿权评估的资格
,

确认探矿权
、

采矿权评估结果
。

(九 )组织监测
、

防治地质灾害和保护地质遗迹 ;依法管理水文地质
、

工程地质
、

环境地质勘查和

评价工作
,

监测
、

监督防止地下水的过量开采与污染
,

保护地质环境 ;认定具有重要价值的古生物化

石产地
、

标准地质剖面等地质遗迹保护区
。

(十 )安排并监督检查国家财政拨给的地勘费和国家财政拨给的其他资金
。

(十一 )组织开展土地资源
、

矿产资源
、

海洋资源的对外合作与交流
。

(十二 )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
。

根据国务院的规定
,

管理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
。

三
、

内设机构

国土资源部设 14 个职能司 (厅
、

局 )
:

办公厅
、

政策法规司
、

规划司
、

财务司
、

耕地保护司
、

地籍管

理司
、

土地利用管理司
、

矿产开发管理司
、

矿产资源储量司
、

地质环境司
、

地质勘查司
、

执法监察局
、

国际合作与科技司
、

人事教育司
。

机关党委负责部机关及在京直属单位党群工作
。

四
、

人员编制

国土资源部机关行政编制为 300 名
。

其中
:

部长 1名
,

副部长 4 名
,

司局级领导职数 48 名 (含机

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)
。

离退休干部工作机构
、

机关后勤服务机构及编制
,

按有关规定另行核定
。

五
、

其他事项

国土资源部对省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实行业务领导
,

省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

门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
,

需征得国土资源部的同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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